附件2

关于《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禁止使用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关于〈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粤环函〔2023〕26号）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结合我市实际，调整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1） 上级文件有要求
2023年2月，省生态环境厅等13部门《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关于〈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粤环函〔2023〕26号）提出“逐步扩大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低排区），及时更新低排区公告”的要求。
（二）认定标准有调整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修正）第四十四条规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认定标准由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粤环函〔2023〕26号文明确：“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使用过程中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排气烟度超过《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所规定Ⅲ类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或者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按非道路排放标准生产的非道路用车）”。按最新文件要求，对《通告》中“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重新界定。
（三）强化监管有需要
《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河府〔2021〕36号）将于2026年9月30日到期废止，为进一步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环境监管，推动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需要划定更加严格的禁用通告。且鉴于公告发布需要一定的时间审核，可以先行开展划定工作。
（四）法律法规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第六十一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
（二）《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2年修正）；
（三）《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关于〈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粤环函〔2023〕26号）；
（四）《广东省臭氧污染防治（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协同减排）实施方案（2023-2025年）》（粤环函〔2023〕45号）。
三、主要内容
（一）《通告》的内容
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定义了“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二是划定了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三是明确了执法检查的要求；四是规定了《通告》的实施时间。
1.划定禁止使用时间和区域
在下列范围内24小时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源城区全域（含市高新区），江东新区全域，东源县仙塘镇（含东源县城规划区）、新港镇、灯塔盆地农高区产业园全域，龙川县县城规划区、深圳宝安（龙川）产业转移工业园全域，连平县县城规划区、连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全域，和平县县城规划区、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合水片区全域，紫金县县城规划区、紫金产业园全域。
执行紧急任务的军用、警用、消防、救护、应急抢险机械除外。
2.处罚措施
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县（区）级以上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依照《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条责令改正，处两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工整治。
进口、销售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区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条进行处罚。
（二）主要变化（与原通告相比）
[bookmark: _GoBack]1．重新界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按照粤环函〔2023〕26号文有关认定标准对“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重新界定。
2．扩大了划定区域：东源县新增了灯塔盆地农高区产业园全域，龙川县新增了深圳宝安（龙川）产业转移工业园全域，连平县新增了连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全域，和平县新增了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合水片区全域，紫金县新增了紫金产业园全域。
（三）《通告》的作用
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环境监管，对进入排放控制区使用的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依法实施处罚，推动移动源污染减排，不断提升我市环境空气质量。
四、扩大了划定区域损益分析
《通告》在原来的基础上，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新增了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现对新增禁用区内的经济和环境损益分析如下：
（一）经济损益
由于城市开发进度有所放缓，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成为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集中区域。目前，我市主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为符合《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所规定Ⅲ类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和电动非道路移动机械，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占很少数，我市必须淘汰的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仅20台。因此，禁止在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并不影响园区的经济发展。
（二）环境损益
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是“三废”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大量不达标废气，将加大园区大气环境整治压力，增加园区大气污染物面源污染。因此，禁止在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有助于改善园区大气环境，减少大气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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